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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拟通过兴宁市华附幼儿园等 10 所幼儿园 

申报“广东省规范化幼儿园”督导评估验收公示 
 

     根据兴宁市华附幼儿园、兴宁市四顺幼儿园、兴宁市坭陂镇南

兴幼儿园、兴宁市宁新街道洋里社区幼儿园、兴宁市金苗幼儿园、

兴宁市汤湖幼儿园、兴宁市叶塘叶东幼儿园、兴宁市朝阳幼儿园、

兴宁市怀恩大兴幼儿园、兴宁市星星幼儿园等 10所幼儿园的申报，

我局组织市县督学对兴宁市华附幼儿园等 10 所幼儿园申报“广东

省规范化幼儿园”进行了督导评估验收。为体现公开、公平、公

正的原则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，根据广东省教育厅《关于建立督

导评估结果网上公示制度的通知》（粤教督【2016】12号）要求，

现将拟通过兴宁市华附幼儿园等 10 所幼儿园申报“广东省规范化

幼儿园”督导评估验收予以公示。公示期从 7 月 21 日至 7 月 26

日，共 5 天。如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反映，反映公

示的情况和问题应坚持实事求是原则。个人来电、来件请附联系

方式，单位来件请加盖公章，否则，不予受理。 

联系电话：督导室 6105313，政策法规股 6105399 

邮    箱：xnjyjdds@163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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